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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做好山西省教育科学

“十四五”规划 2024 年度课题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市教育局、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，各高等学校，厅直

属各单位：

按照《山西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管理办法》的有关规定，决

定组织开展山西省教育科学“十四五”规划2024年度课题申报工

作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选题导向

2024年度，山西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选题以习近平新时代中

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，深入贯

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，深入

推进教育强国战略，不断提升教育科研服务山西省教育改革发展

的能力和水平，进一步发挥教育科研推动山西教育高质量发展的

支撑、驱动、引领作用。

二、选题要求

坚持正确政治方向、价值导向和学术导向，坚持重大理论和

现实问题研究、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并重。选题语言表述应科学、

严谨、规范、简洁，原则上不加副标题。每个课题限报一名主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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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。

三、课题类型

本年度共设三类课题，即年度一般规划课题和专项课题。专

项课题文件另行发布。

本年度课题均不设课题指南，课题申请人可根据教育热点难

点问题，结合工作实际，选择具有研究基础和资源优势的课题开

展研究。

四、申报要求

（一）课题申请人需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；具有

独立开展研究和组织开展研究的能力，能够承担实质性研究工作；

不能从事实质性研究工作的研究者不得申报，研究期内因退休等

各种原因不能完成研究工作的研究者原则上不得申报。在研的省

教育科学规划课题（含专项课题）或其他省级课题的负责人和申

报了其他省级课题的负责人，不能参与本年度省教育科学规划的

课题申报。

（二）课题申请人须具有副高级以上(含)专业技术职称或博

士学位。不具有副高级以上(含)专业技术职称或者博士学位的，

需具备相应研究专业的本科学历和相应岗位五年（含五年）以上

教学经历。课题组成员须征得本人同意并签字确认，否则视为违

规申报。

（三）为避免一题多报、交叉申请和重复立项，确保申请人

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从事课题研究，课题申请人同年度只能申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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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项课题，即申报了年度一般规划课题的申请人，不得再申报专

项课题；申报了年度专项课题，不得再申报一般规划课题。本年

度课题申请人不能作为课题组成员参与其他省级课题的申请；课

题组成员同年度最多参与两项省级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申请。在研

省级课题的课题组成员最多参与本年度一个省级教育科学规划课

题申请。

（四）立项后凡以省级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名义发表的阶段性

研究成果或最终研究成果，须标注本课题类别，不得同时标注其

他课题类别。

（五）贯彻落实中央《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

意见》，申请人应如实填写申请材料，保证没有知识产权争议，不

得有违背科研诚信要求的行为。凡存在弄虚作假、抄袭剽窃等行

为的，一经发现查实，取消 3 年申报资格；如获立项即予以撤项

并通报批评，3 年内不得再申报山西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。凡立

项课题不得以课题名义开展任何经营性活动。

五、申报时间

本年度规划课题申报时间为2024年 3月 25日至 5月 20日。

课题申请人注册和提交申请时间为2024年3月25日零时至2024

年 5 月 20 日 24 时，逾期不再受理申报。课题委托管理机构审核

时间为 2024 年 5 月 20 日零时至 2024 年 6 月 3 日 24 时。

六、注意事项

（一）本年度课题继续采取网上申报。“山西省教育科学规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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课题管理平台”（以下简称平台）中的“课题申报”为本次申报的

唯一网络平台，网上注册和申报办法等参考平台网页中的“课题

申报流程”里的网上申报操作说明，按步骤要求进行注册和填写。

（二）省级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申报采用分级审核管理制度。

申请人所在单位、课题委托管理机构（含各市级教育科学规划办、

普通高校、职业学校和直属单位）要加强对申报工作的组织和指

导，严格审核申报资格、前期研究成果的真实性、课题组的研究

实力和必备条件等，签署明确意见。

（三）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实行信用管理制度，申报前需登

录山西省教育科学研究院网站（http://www.sxsjky.com）点击省

规划办进行注册和申报，申报前需认真阅读申请者承诺书与申报

须知，《山西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立项申请·评审书》（以下简称

《评审书》）视为具有约束力的合同文本，获准立项后，课题研究

期限以立项文件为准，时间自课题批准立项之日算起。课题管理

单位及其负责人在课题研究期间要遵守各项承诺，履行约定义务，

按期完成研究任务。

（四）预期成果必需有研究报告和公开发表的与课题研究有

紧密联系的论文或专著，其他要求参照《山西省教育科学管理办

法》、课题《申请·评审书》书和《山西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结题

细则》。申请结题的研究成果与预期研究成果原则上要一致，研究

论文需提供收录平台的检索页。

（五）各市课题委托管理机构，应积极确立县（区）级教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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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管理部门，或建立教科研联系人制度，配合省规划办推进省、

市、县三级教科研管理体系，进一步加强对课题申报工作的组织

和指导，规范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管理，同时保证课题信息及时

上传下达，提高课题管理质量和效率。

省规划办联系电话：0351—5604689；技术咨询电话：

13546435535。

山西省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

2024 年 3 月 2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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